教育部補助對外華語文教育活動要點
MOE Guidelines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Activities Regard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
中華民國95年2月8日

台華字第0940186532C號令發布
一、目的

教育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因應全球學習華語熱潮，推動臺灣品牌華語文教育活動，依據行政院九十三年十月八日院台文字第0九三00四五三九六號函「國家對外華語文教學政策委員會」之任務及本部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台華字第0九四00八九六三六號函頒之「國家對外華語文教學行動方案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補助對象及範圍
（一）補助對象：

國內外已登記立案，並具有辦理對外華語文教育活動能力之機關、學校及相關文教團體。

（二）補助範圍：

向國外主流社會人士宣導臺灣品牌之華語文教育活動為主要範圍，得透過研習、學術考察、參觀訪問、教學、座談、演講、觀摩、比賽、網際網路、研討會及觀光教學等多元方式進行。
三、補助原則及基準
（一）活動內涵：

1、以我國傳統漢字(正體字)為準，得適度加註對照之簡化字。

2、以注音符號及二大華語拼音對照為原則。

3、能融合臺灣多元文化特色與傳統中華文化精髓及當地文化。

（二）補助原則：
1、採部分補助，以不超過活動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為原則。
2、申請補助所提計畫，應符合我國對外華語文教育政策，並具有實際效益者。
3、為配合國際需求及我國政策之推動，對於現階段較迫切之類別優先補助，並得專案簽請提高補助比例至百分之七十五。
（三）補助基準：以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為基準。但國外有特殊情況者，不在此限。

（四）若同時向二個以上政府機關申請時，應詳列各補助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
四、申請及審查作業

（一）申請作業：

1、國內申請者向本部申請；國外申請者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，未經駐外館處核轉本部者，不予受理。

2、申請者應檢具申請計畫書(附件一)、經費概算表(附件二)、相關證明文件影本(立案證明等) ，各一式三份送本部審查。

（二）審查作業：

1、審查方式：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辦理。

2、審查程序：初審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或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，複審由本部相關業務單位進行審查。

3.審查基準：

（1）向國外主流社會宣導臺灣品牌華語文教育，具有實際效益者。
（2）符合國家政策及年度對外華語文教育重點。

（3）其他相關事項，例如計畫周延性、歷年成效等。

五、經費請撥及核銷

（一）經費請撥：
1、國內：經本部核准之受補助者(以下簡稱受補助單位)，於收到本部通知後，檢附經出納、會計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之領據，並載明金融機構名稱、帳戶及銀行帳號，送本部請撥。

2、國外：由駐外單位彙整本部核准之受補助單位的領據，經初核無誤後，送回本部請領經費，再轉撥受補助單位。

  （二）經費核銷

        受補助單位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檢具成果報告書（附件三）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核結；國外受補助單位由駐外館處轉本部核結。
六、補助成效考核

（一）受補助單位未依規定辦理結案、展延或執行成效不彰等情形，本部得視情節輕重，撤銷其補助或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補助。

（二）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，本部將給予獎勵或表揚。

七、受補助單位應配合事項

（一）受補助單位依本要點補助所產生之成果，應授權本部於辦理教育

事務利用範圍內得無償重製、改作及使用。
（二）本部得協調輔導受補助單位規劃對外華語文教育活動。
八、其他事項

（一）受補助單位之活動內容如有錯誤或涉及糾紛時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

（二）受補助單位應依其計畫書執行，因故延期者應於事前報本部同意。

（三）受補助單位得將本部列為輔導或贊助單位。但在國外辦理之教育活動，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。

（四）本部視情況需要受補助之活動成品時，受補助單位應即時免費提供。但總數以不超過五十份為原則。
（五）申請補助之文件及所附資料，不予退還。
附件一：申請計畫書

教育部補助對外華語文教育活動計畫書格式：（請用A4影印紙繕打）   

（  申  請  者  全  銜  ）辦理  ○○○○  計畫書

一、計畫名稱：

二、申請單位簡介與執行能力說明（含聯絡人資料）

三、計畫活動類別：

四、計畫內容：

五、計畫期限與進度：

六、預期效益

七、經費概算：（如附件二）

填表說明：

一、本表可於教育部網站下載，不敷使用時，另以A4用紙依填寫附加之。

二、計畫書最末，需含負責人及聯絡人簽章。
附件二：經費概算表

	       
	
	
	□申請表

	 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
	

	
	
	
	□核定表

	申請單位： 
	計畫名稱：

	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  元，申請金額：    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   元
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□無□有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

教育部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
    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核定經費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明
	金額（元）
	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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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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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計
	
	
	
	
	
	

	承辦人
	會計
單位
	機關長官

或負責人
	補助方式： 

□全額補助

□部分補助

	備註：

1、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，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，造成重複情形，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，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時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。
2、各經費項目，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，以人事費、業務費、雜支、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。

3、雜支最高以【(人事費+業務費)*5%】編列。
	餘款繳回方式：

□依合約規範

□依核撥結報要點規定繳回

□不繳回

□其他（請備註說明）


附件三：成果報告書
教育部補助對外華語文教育活動計畫書成果報告

一、申請單位

二、計畫名稱

三、計畫實施情形（含照片）

內容是否與原計畫符合？

活動時間是否依進度執行？

經費概算是否與原計畫符合？

活動對象是否與原計畫符合？

效益是否與原計畫符合？

四、計畫檢討與建議

五、計畫成果（活動成品一式三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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